
 

學海築夢計畫填寫說明 

壹.計畫書 

PDF上傳部分<<此部分內容由校方填寫，但若連續多年獲補助之

主持人，敬請務必協助填寫下列紅字兩項資料，以利本校申請
資料更多元及完備。 
     (三)國內學校與國外學校或產業後續連結效益、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 

 

五、校內審查機制(校內計畫案及選送學生甄選標準、分配各計畫案經費之準則) 

 

六、補助計畫整體配套措施(建立與國外合作學校之國外產學研究或建教合作機構之實習合作

機制、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、前一年度補助經費支用原則及支用情形)  

 

七、執行本計畫之推廣及鼓勵措施 

 (一)鼓勵學生出國實習措施（如評選及獎勵優良心得報告） 

 

  

(二) 辦理國外專業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情形 

敬請提供照片和照片說明 

 

各子計畫案資料<<此部分內容由計畫主持人填寫。 

一、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

  (一)計畫名稱：             

  (二)計畫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

  (三)實習國別：             

  <以下省略> 

  



 

貳.經費編列(範例) 

向教育部申請獎助經費 

項  目 金  額 編列標準 小  計 

生活費 422,132 

學生: 

1. USD20,000*2/12(月)

* 31.36(匯率)*3人
=NTD 313,600 

(東京2個月*3人) 

 

2. USD18,000*1.5/12(

月)* 31.36 (匯率)*2

人=NTD 141,120 

(熊本1.5個月*2人) 

依據教育部公費留學生
請領公費標準:東京
USD20,000/其他城市
USD18,000 

 

計畫主持人 

3. ( USD 283*3日+ 

USD 201*4日)* 

31.36 (匯率)*1人
=NTD51,838 

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
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
生活費日支數額表編列:

東京USD283/熊本
USD201) 

 
向教育部請領:  
(總生活費/1.2) 

313,600+141,120+51,838

=506,558 

506,558/1.2=422,132 

422,132 

來回機票 9,167 

東京 NTD20,000*4 人+

福岡 NTD15,000*2 人
=NTD11,000(暑期票價)  

向教育部請領:  
(總機票費/1.2) 

11,000/1.2= 9,167 

9,167 

    合    計（A）431,299 



 

 

說明: 

1. 學生實習生活費:請依據「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請領公費標準」編列 

2. 教師訪視生活費:依據「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

額表」編列 

3. 向教育部申請獎助經費之計算 A＝(總生活費/1.2)+(總機票費/1.2) 

此例：Ａ＝（506,558/1.2）＋（11,000/1.2）＝422,132＋9,167＝431,299 

          

4. 學校配合款Ｂ＝A*0.2 

此例：Ｂ＝431,299＊0.2＝86,260 

5. 計畫總需求＝合計（A）＋（B） 

此例：計畫總需求：合計（A）＋（B）= 431,299＋86,260＝517,559 

6. 驗證核對方式： 計畫總需求＝（總生活費＋總機票款） 

此例： （總生活費＋總機票款）506,558＋11,000＝517,559 

  

學校配合款 

經費項目與來源 金    額 小  計 

學校配合款 86,260 86,260 

 合  計（B）86,260 

計畫總需求：合計（A）＋（B）= 517,559 元 

總金額相同 



 

參.校內繳交截止日期:106 年 3 月 10 日中午 12:00 前 

繳交資料如下: 

1. 106學海築夢/新學海築夢之計畫書 Word檔(請將用印後的聲明書掃

描放至計畫書最後一頁) (附件 3) 

2. 紙本聲明書(附件 5) 主持人用印後繳交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

 


